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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

6,001,431,756.87元，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5,936,051,026.17元，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情形。为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行业周期中的风险抵御能力，保障公司持续稳健经营及长期稳定发展，公司 2025年度拟不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德豪 股票代码 0020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守超 李俊瑶

办公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 1308 号 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燕南路 13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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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756-3390238 0756-3390238

电话 0756-3390188 0756-3390188

电子信箱 dehaorunda@electech.com.cn dehaorunda@electech.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以智能咖啡机为主的厨房小家电业务和 LED封装业务，形成双主业共同发展格局，业务布局兼

顾国内外市场，核心业务聚焦细分领域，具备成熟的研发、制造、生产及销售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

产品或服务、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均未发生变化。

（1）小家电业务

小家电业务为公司核心业务之一，以智能咖啡机为核心产品，同时覆盖电烤箱、面包机、搅拌机等多类小型厨房料

理电器。公司小家电产品以出口为导向，主要采用 OEM/ODM模式运营，产品重点销往欧美等成熟市场。公司凭借稳

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持续的技术迭代能力，与海外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深耕

国内市场，在运营自有品牌“北美电器（ACA）”的基础上，与法国百年高端家电品牌萧泰斯达成战略合作，联合打造

高端智能家电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公司紧密贴合国内外消费需求变化，围绕多场景使用体验，为消费者提供智

能、时尚且兼具高性价比的全品类家电产品，精准覆盖多元化、高端化的市场需求。

（2）LED 封装业务

公司 LED封装业务为公司另一核心主业，产品品类丰富，主要包括前装车灯、后装车灯、手机闪光灯、电视背光等，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照明、移动终端、背光显示及其他消费电子终端。经过多年发展，公司 LED封装业务已逐步从传统

照明封装领域向高端器件封装领域转型升级，技术实力与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具备车规级 LED封装产品供应能力，

LED产品最终应用于多家知名手机品牌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

2、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含小家电产品、车灯产品及智能电源控制器等产品。

（1）出口小家电产品

1）咖啡机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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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搅拌器类

3）其他

（2）公司 LED 封装业务主要产品

（3）智能电源控制器产品

（4）自有品牌北美电器（ACA）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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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端品牌萧泰斯产品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1,149,089,481.04 1,235,995,596.44 -7.03% 1,834,280,94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419,761.08 198,034,520.68 71.39% 381,248,589.98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663,452,972.75 737,363,000.43 -10.02% 787,162,59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96,711.99 -199,279,174.25 117.11% -228,602,69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793,101.82 -206,378,466.38 42.92% -307,425,26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753,046.55 -81,070,028.68 15.19% -81,299,37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1144 117.13% -0.13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6 -0.1144 117.13% -0.1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9% -69.20% 81.89% -30.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0,197,136.21 157,226,595.80 179,092,342.97 176,936,89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25,561.70 -13,860,055.67 103,185,139.13 -56,053,93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050,415.67 -15,661,749.26 -18,115,177.96 -73,965,75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581,232.36 -32,951,337.26 -65,039,274.81 17,656,333.1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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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28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0,3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乘泽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6% 421,617,439 0 不适用 0

北京风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风

炎臻选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7.04% 123,283,957 0 不适用 0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 82,872,928 0 冻结 27,624,309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 60,842,115 0 质押 48,693,547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96% 34,406,400 0 冻结 34,406,400

林杰东 境内自然人 1.05% 18,470,000 0 不适用 0

王姬凯 境内自然人 0.69% 12,036,000 0 不适用 0

卓宗春 境内自然人 0.63% 10,956,800 0 不适用 0

黄河滨 境内自然人 0.45% 7,883,000 0 不适用 0

朱时吾 境内自然人 0.42% 7,435,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25 年 12 月 20 日，公司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晟与北京风炎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到期解除，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王晟与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股东王晟持有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为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与王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波涛先生担任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并且北京领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北京领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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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仲裁事项的说明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 135号】。蚌埠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仲裁委递

交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本金 1亿元及投资固定收益 14,301.2279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3）。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2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第 431号】。蚌埠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仲裁委递交了

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5亿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6,572,328.74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

案》，公司与蚌埠投资和蚌埠高新投签署《关于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回购蚌埠投资持有的

三颐半导体 16,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资比例 5.5290%）、蚌埠高新投持有的三颐半导体 10,000万元出资额（对应出

资比例 3.4557%），即合计 8.9847%股权，价格为 17,761万元（其中蚌埠投资对应 10,930万元，蚌埠高新投对应 6,831

万元）。公司拟以子公司部分股权作价抵偿，履行上述股权回购义务：以蚌埠润达 50%股权以及安徽锐拓 19.9957%股权

作为向蚌埠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蚌埠润达 50%股权抵付 6,227.61 万元，安徽锐拓 19.9957%股权抵付

4,702.39万元，合计支付 10,930万元；公司以蚌埠润达 25%股权以及安徽锐拓 15.8064%股权作为向蚌埠高新投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其中蚌埠润达 25%股权抵付 3,113.805万元，安徽锐拓 15.8064%股权抵付 3,717.195 万元，合计支付

6,831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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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23日，蚌埠高新投、蚌埠投资向蚌埠仲裁委提交了《撤回仲裁申请书》，公司收到蚌埠仲裁委出具的

【（2022）蚌仲决字第 431号】、【（2022）蚌仲决字 135号】仲裁决定书，蚌埠仲裁委决定同意蚌埠高新投、蚌埠投资

的撤回仲裁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进展暨收到撤销仲裁决

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

报告期内，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已完成，蚌埠投资、蚌埠高新投就上述仲裁事项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并放弃就上述

仲裁事项向公司索赔的权利。与此同时，公司于 2023年 4月 23日与蚌埠高新投、蚌埠投资签订的《关于蚌埠三颐半导

体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框架协议》自动失效，不再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关于公司原实控人王冬雷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日收到蚌埠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实名举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冬雷涉嫌通过蚌埠德豪

挪用、侵占蚌埠市政府拨付给公司的专项财政补贴资金 2.4亿元，公司已就相关事项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实名举报

人已收到蚌埠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送达的《立案告知书》（蚌公〈经〉受案字【2022】4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21日、2022年 8月 6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4）、《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31）。

后续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并根据事态进展情况做好应对，确保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行。

（三）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说明

1、公司分别于 2024年 9月 3日、2024年 9月 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议案》，公司拟将大连德豪光电、大连德豪半导体的停用闲置资产出售给大连金普新

区管委会下属企业大连德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交易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13,500万元(其中大连德豪光电停用闲置资产交

易价格为人民币 13,477万元，大连德豪半导体停用闲置资产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3万元)，目前公司已收到大连德融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支付部分款项，付款进度落后于原《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4日、

2025 年 5月 10 日、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58）、

《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21）、《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71）。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多次通过正式函件（包括律师催告函等）、现场专人跟进、高层会谈、向其上级主管单位书面

协调等方式与对方及相关主管单位沟通交涉，敦促大连德融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尽快履行付款义务以及其担保方大连德泰

控股有限公司的担保义务。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大追款力度，持续通过专人驻场对接、召开履约推进会、发送律师催告

函等多种方式，及时跟进对方及担保方的履约情况。与此同时，公司仍保留按《资产转让协议》条款约定追究相关责任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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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大连市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子公司大连综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两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标的资产”），公司于 2025年 8月 1日在大连市产权交易所以评估价值 6,783.42万元的转让价格对标的资产进

行公开挂牌；因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为推进子公司资产转让事宜顺利实施，公司

于 2026年 1月 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公开挂牌转让次数的议

案》，同意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开挂牌转让次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9日、2025年 11月 15日、2026年

1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5）、《关于公开挂牌

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58）、《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

截至目前，标的资产在大连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期间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公司将持续推进子公司

相关资产的出售事宜，最终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

（四）关于综德照明投资进展事项的说明

公司下属全资公司大连综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开发区中心工业区、宗地编号 05107008、面积 128,559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竣工，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按照行政决定

程序作出了《缴纳逾期竣工违约金决定》，要求综德照明缴纳 149,307,730元的违约金，并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申请查封上述土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裁定查封综德照明宗地面积 128,55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坐落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心工业区,宗地号 05107008，不动产权证号辽(2018)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 0190017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80）。

2025年 1月，公司收到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的《撤回行政处理决定书》（大金普自资撤【2025】1号）和大连

市人民政府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决定书》（大政地（金）收字【2025】1号），经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批准，决

定无偿收回综德照明持有的位于开发区中心工业区、宗地编号 05107008、面积 128,559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使用权，鉴

于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已被大连市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决定撤回《缴纳逾期竣工违约

金决定》，不再追缴逾期竣工违约金 149,307,730元。2025年 1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协议书的议案》，《协议书》生效后，收回地块及其上面的在建工程等全部附着物一并无偿交由大连金普新

区自然资源局处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

目前该部分土地已完成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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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说明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7月 17日、2025年 8月 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由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4）。

（六）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的说明

芜湖德豪润达随着公司在 2019年关停芯片及显示屏业务板块后停止生产经营，在芜湖德豪润达 2019年及之前的正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别向供应商广东中图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德蓝科技有限公司和徐州同鑫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采购相关原材料形成债务，截至 2025年 8月 15日，该笔债务本息合计约为 8,026.40万元。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书〉暨债务重组的

议案》，芜湖德豪润达拟以货币资金方式与上述债权人进行债务和解。

公司于 2025年 8月 15日与上述债权人签订《和解协议书》，并正在积极筹集资金完成债务清偿，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8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书〉暨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43）。

（七）关于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警示函的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2日收到来自安徽证监局的《关于对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25]49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警示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0）。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将高度重视上述问题，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落实，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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